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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化  工  大  学 文 件 
 

 

北化大校科发〔2016〕3 号 
 
 

 

 

 

 

关于印发《北京化工大学 

专利（申请）权转让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学院、部、处及校直属单位： 

为了鼓励发明创造，促进专利技术的实施转化，根据国家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经校长办公

会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北京化工大学         

2016 年 5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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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化工大学专利（申请）权转让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鼓励发明创造，促进专利技术的实施转化，依

法保护学校和发明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法》、《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若干规定》（国发〔2016〕16 号）等国家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涉及的专利（申请）是指以北京化工大学

为权利人或共同权利人的有效专利或未决申请。  

第三条 对于转让费不超过 50 万元的一般性专利（申请）权

转让的定价，可以通过协议定价、在技术交易市场挂牌交易、拍

卖等方式确定价格，并由学校知识产权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通

过协议定价的，须进行无形资产评估，在学校公示科技成果名称

和拟交易价格，公示期不少于 15 日，在此基础上确定最终成交

价格。 

第四条 下列专利（申请）权转让须采用无形资产评估方式

确定成交价格，学校知识产权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后，由学校国

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提交校长办公会或校党委常委会审议决定： 

    1．专利（申请）权转让涉及作价投资； 

    2．专利（申请）权转让涉及关联关系； 

    3．转让费超过 50 万元； 

    4．属于知识产权处置重大事项的其他情形。 

    本条款所述的关联关系是指：专利发明人与其直接或者间接

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 

第五条 单件专利（申请）权转让的价格原则上不低于 10

万元；多件专利（申请）打包转让的，每件专利（申请）平均价

格原则上不低于 5 万元。本条款的上述两种情形转让费均应一次

性付清。 

第六条 本办法第三条所述的一般性专利（申请）权转让办

理流程如下： 

1．由发明人代表填写“专利（申请）权转让审批表”，经



—3—   

全体发明人签字（提交发明人签字的关于该专利转让利益分配事

宜全权授权委托书或放弃声明，视同发明人签字），送交科研院

成果与知识产权管理部，由该部门审核专利（申请）的法律状态，

并由该部门负责人签署意见。 

2．合同双方确定定价方式，通过协议定价的，由科研院成

果与知识产权管理部对专利名称和拟交易价格进行公示。 

3．发明人代表将“专利（申请）权转让审批表”和“专利

（申请）权转让合同” 等相关材料送交所在学院，由学院负责

人签署意见。 

4．发明人代表将“专利（申请）权转让审批表”和“专利

（申请）权转让合同” 等相关材料送交科研院科技项目管理部

进行合同审查，由该部门负责人签署意见。 

5．知识产权管理委员会以会议或通讯的方式对专利（申请）

权转让审议通过后，成果与知识产权管理部将“专利（申请）权

转让审批表” 等相关材料送交科研院科技项目管理部存档，并

通知发明人代表办理合同签订手续。 

6．学校在收到专利转让费后，科研院成果与知识产权管理

部协助发明人代表办理专利权（申请）人著录项目变更手续。 

第七条 科研院每半年度负责将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复

印件、专利局发来的权利人变更手续合格通知书复印件、无形资

产评估报告或权利转让情况公示说明等材料交学校国有资产管

理委员会备案。 

第八条 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的收益分配办法按“北京

化工大学科技经费结算办法（北化大校科发〔2015〕4 号）”第

六条第（二）款执行。 

第九条 因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纠纷，致使学校承担退

还价款或赔偿损失的，发明人及学校相关部门应将所分配的全部

转让收益、发展基金按“北京化工大学横向技术合同管理办法（北

化大校科发〔2016〕1 号）”第二十条的规定退还学校。 

第十条 本办法由学校知识产权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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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化工大学专利（申请）权转让审批表 
                                                编号：        

发明名称   

权利人   

受让方   

专利（申请）号    申请日   授权日   

发明人   

所在学院
 

  
 

全体发明人（签字）： 

 

                                                            年   月   日 

科研院成果与知识产权管理部进行专利法律状态审核并签署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定价方式： 

 

学院审核意见： 

 

 

院长或科研副院长（签字）：                         年   月   日 

科研院科技项目管理部进行合同审查并签署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知识产权管理委员会审议意见(委员出席人数不低于 2/3，且过半数同意为通过)： 

 

 

年   月   日 

 

 

知识产权管理委员会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北京化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16 年 5 月 23 日印发   


